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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 

「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指定查驗機構」徵求須知 

一、依據：「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

發撤銷及廢止辦法」第 2 條第 1 項第 10 款、「柴油及替代清潔

燃料引擎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撤銷及廢止辦法」第 2

條第 1 項第 10 款及「機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撤銷及廢

止辦法」第 2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。 

二、申請資格及條件： 

（一）行政機關、依法設立之公益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、公營事

業、非公營事業之公司或公私立大學院校。 

（二）通過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，並取得證書。 

三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7 日止（以郵戳或本部收文時

間為憑）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應備妥申請書與相關資料一式 8份郵寄至 110 臺北市

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83 號（大氣環境司）。 

五、徵求內容：辦理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查驗相關事項，查驗類別

如下： 

（一）汽油汽車 

（二）柴油汽車 

（三）機車 

六、申請指定機構應繳交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書（如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登記或設立之證明：如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

文件、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或機構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

證明文件，行政機關請出具參與徵求公函，公私立大學院

校「校內學術單位」（學院、學系、研究所），請出具經

學校同意以該校「校內學術單位」（學院、學系、研究所）

名義具名參與徵求之同意函文或文件。 

（三）ISO 9001 證書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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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營運計畫書，其內容應至少包含： 

1.執行查驗工作之固定辦公處所詳細位置。 

2.機構組織編制、人員配置與職掌說明。 

3.查驗人員勞（健）保加保資料及相關證書影本。 

4.查驗作業執行方式（須包含查驗時程規劃與控管方式）。 

5.提供合格證明申請人之諮詢服務及受理申請方式（如以

委託契約方式，應提供契約範本）。 

6.預計服務費用收費費額及收費方式。 

7.執行查驗業務之保密管理方式。 

8.公正性及利益衝突迴避之方式。 

七、審查程序： 

（一） 申請案經本部檢視符合申請資格後，由本部邀集審查委員

並召開審查會議，申請者須派員出席審查會議。 

（二） 於審查會議中，申請者之簡報時間以不超過 15 分鐘為原

則，簡報順序之決定以現場抽籤結果為準，未到場之申請

者僅就書面資料進行評分，「簡報回答問題」項目不予給

分，簡報權利無條件放棄。 

（三） 審查委員依評分標準（如附件 2）進行審查，經審查合格

者，本部依其申請查驗類別指定查驗機構。 

八、經本部指定查驗機構期間最長為 3年。受指定之查驗機構應遵循

及辦理事項如下： 

（一）受理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查驗報告書申請案。 

（二）受理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撤銷及廢止辦法所規範

之劣化係數、再生係數、進化係數及車上診斷系統（OBD）

測試等查驗申請案。 

（三）上述申請案須依審驗辦法規定進行審查，且申請案如有測

試需求（OBD 斷線除外），查驗機構應依排定之測試日期

配合進行監督測試。 

（四）出具查驗報告書及監測記錄。 

（五）收費基準須報經本部同意。 

（六）配合本部辦理車型類別排氣年度查驗品質確保相關作業

事項及其他與查驗業務有關之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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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查驗機構如喪失第二點所定資格條件、經本部認定有重大

違失情節或違反相關法令者，本部得停止指定查驗。 

九、其他：本部得保留變更審查方式、指定期間之權利，若有任何未

盡事宜，本部亦保有隨時補充、修改、說明之權利。 


